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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600377 编号：临 2025-055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25年12月10日以现场会议及视频会议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以邮件、传真的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

（三）会议应到董事13人，会议出席董事13人。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

效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江苏龙潭大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龙潭大桥公司”）增资暨投资建设高速公路项目的议案》。

1.同意本公司向龙潭大桥公司增资，并修订其公司《章程》。本次增资金额共计

人民币45.1636亿元，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人民币32.6964亿元，龙潭大桥公司另一股

东南京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现金出资人民币12.4672亿元。增资完成后，龙潭

大桥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9.9386亿元，增加至人民币105.1022亿元。

2.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龙潭大桥公司投资建设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338省

道至沪蓉高速段项目，投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0.3272亿元，其中由股东向龙潭大

桥公司增资筹集人民币45.1636亿元作为项目资本金，其余资金通过银行贷款等渠道

筹措；同时，授权本公司执行董事处理后续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增资协议，

并授权本公司执行董事于协议签订后予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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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上述交易事项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交易按

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云杉清洁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称“云杉清能公司”）成立子公司开展150MW蟹光互补项目前期工作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洁能源常州有限

公司（暂定名），开展蟹光互补等光伏项目的前期工作。全资子公司初始注册资本人

民币1,000万元，由本公司向云杉清能公司实缴的资本金提供。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与龙潭大桥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龙潭大桥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将龙潭大桥公司

所属的宁扬长江大桥及北接线委托给本公司经营管理，委托期限2026年1月1日起至

2026年12月31日，协议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6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与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集公

司”）签署房屋租赁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本公司将所属房产租赁给铁集公司用作办公，并与铁集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协

议，租赁期自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年租金不超过人民币405.32万元，合

计不超过人民币810.63万元；并授权本公司执行董事处理后续事宜。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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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与江苏航空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

产集团”）签署宁镇段无人机应用试点项目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本公司向航产集团采购低空基础建设等专项服务，并与航产集团签署宁镇段

无人机应用试点项目采购协议，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30万元，协议期限自2026年1

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与南通天电新兴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

天电公司”）签署2026-2028年购售电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南通天电公司签署2026-2028年购售电关联交易协议，由南通天电

公司向本公司销售并供应电力。协议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协议期限自

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其中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不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202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2028年1月1日至

2028年12月31日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与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南京感动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感动科技公司”）联合体签署环宁智慧扩容项目合同的关联交易议

案》。

同意本公司与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感动科技公司组成的联合体签订环宁

智慧扩容项目合同，由联合体为本公司提供智慧扩容项目建设，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48.9万元，合同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其中涉及感动科技合同的



4

关联交易金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05万元。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四）-（七）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事项中，关联/关连董事陈云江先生、

王颖健先生、谢蒙萌女士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可投票。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事项是

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属一般商业条款，不会损害本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议案(四)、（五）、(七)的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6条规定，关联交易金额累计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免于披露。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的规则》第14A.76(1)(a)条，

上述议案所涉交易（如适用，与之前的交易合并计算）是符合最低豁免水平的持续

关连交易。

议案(六)涉及向关联方购买电力服务，交易依据政府部门定价。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18条规定，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

露。同时相关服务(i)属一般供应自用的类别，(ii)由本公司及其相关附属公司用于

本身任何业务且不作转售,及有关消费服务有公开市场,而定价具有透明度，(iii)消

费或使用相关服务时的状态，与购买时相同;(iv)条款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提供的条

款，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73(7)及 14A.97条应可获得全面豁免持续关连交易披

露和独立股东批准要求。

（八）审议并批准《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并批准《关于制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管理办法（试行）>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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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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